
— 1 —

德发改价格〔2023〕77号

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芒市

城市供排水价格的通知

芒市发展和改革局，芒市供排水有限公司：

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在水资源配置、水需求调节

和水污染防治等方面的作用，促进节约用水和水资源可持续利

用，切实推进芒市城市供排水产业化发展进程，疏导水资源费、

供水及污水处理费等价格矛盾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

《云南省定价目录（2021年版）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州

人民政府第 22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将芒市城市供排水价格

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后的芒市城市供排水价格

（一）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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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设

置三级，级差按 1：1.5：3的比例安排。第一阶梯：月用水量 0

—20m³（含 20m³），水价为 2.90元/m³；第二阶梯：月用水量 2

1m³—30m³（含 30m³），水价为 3.95元/m³；第三阶梯：月用水

量 31m³以上，水价为 7.10元/m³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加价仅为自

来水加价，不包含污水处理费。

（二）非居民用水终端价格

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。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

业、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、市政用水（环卫、绿化）、

生态用水、消防用水等。根据《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住建厅关

于印发云南省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云价价格〔2018〕78号），市政、环卫、绿

化、消防等公共用水暂不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。

1.用水定额

为保障非居民用水户生产、经营需要，用水定额由水行政主

管部门会同供水企业依照《云南省地方用水定额标准》

（DB53/T168—2019）规定，结合芒市实际分类具体核定。

2.分档水量

按用水量分为三档，用水定额内（含）为第一档用水量；超

过用水定额 30%以内（含 30%）为第二档用水量；超过用水定

额 30%以上为第三档用水量。

3.加价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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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档水量执行现行基本水价 3.42元/m3；第二档水量在现行

基本水价征收标准基础上加价 0.5倍，执行 4.73元/m3；第三档水

量在现行基本水价征收标准基础上加价 1倍，执行 6.04元/m3。非

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仅为自来水加价，不包含污水处理费。

对高能耗、高污染、产能严重过剩等行业，执行《云南省物

价局关于运用价格政策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》（云价价

格〔2010〕124号）规定的差别水价政策，即限制类企业在现行

水价基础上加价 0.50元/m³，淘汰类企业加价 1.00元/m³。

（三）特种用水终端价格

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。特种行业用水主要指包

括洗车、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、高尔夫球场用水等。

1.用水定额

特种用水定额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供水企业依照《云南省

地方用水定额标准》（DB53/T168—2019）规定核定。

2.分档水量

按用水量分为三档，用水定额内（含）为第一档用水量；超

过用水定额 30%以内（含 30%）为第二档用水量；超过用水定

额 30%以上为第三档用水量。

3.加价标准

第一档水量执行现行基本水价 8.00元/m3；第二档水量在现行

基本水价征收标准基础上加价 0.5倍，执行 11.60元/m3；第三档水

量在现行基本水价征收标准基础上加价 1倍，执行 15.20元/m3。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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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仅为自来水加价，不包含污水处理费。

（四）完善地下水价格政策

地下水取水按照《云南省地下水管理办法》（省人民政府令

第 153号）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供

水价格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云政办发〔2016〕28号）等规定执

行，并严格控制，逐步减少地下水开发。按照规定获得地下水取

水许可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为：城乡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域内，

地下冷水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不得低于城市供水价格的 10

倍；城乡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域外，地下冷水水资源费平均征收

标准不得低于每立方米 2元。开采使用地下热水的水资源费平均

征收标准不得低于城市供水价格的 20倍，并按照规定缴纳矿产

资源有关税费。

二、保障政策措施

（一）普通居民用户阶梯水价政策

未实行抄表到户的合表用户，暂未完成户表改造实行抄表到

户的居民用户，供水价格按照第一阶梯价格执行。对家庭人口超

过 4人且用水没有用于商业用途的居民户，可持户口本、居住证

或居住地社区证明到城市供水企业申报，经供水企业核实确认

后，按每增加 1人，第一阶梯月用水量增加 5m³、第二阶梯月用

水量增加 8m³核定。

（二）困难群体的保障政策

为确保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水平不因实施阶梯水价改革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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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低，结合本地实际，每户每月用水量在 20m³（含 20m³）以下

的，按芒市城市供排水成本价格 2.41元/m3执行，超出部分按批

准后的阶梯水价第一档标准执行。

考虑到低收入群体自 2010年以来 10多年一直执行 1.2元/m³

价格标准，改革后提高到 2.41元/m³（上涨 1.01倍），涨幅过大，

将对低收入群体产生较大影响的实际情况，为确保低收入困难群

体生活水平不因水价改革而降低，调整的水价按三年分步实施到

位。即：2023年执行标准为 1.60元/m³，2024年执行标准为 2.00

元/m³，2025年执行标准为 2.41元/m³。

（三）部分行业用水优惠政策

根据《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6号令）、

《云南省物价局关于养老机构有关收费及价格减免政策的通知》

（云价收费〔2015〕67号）的规定，非居民用户中学校教学和

学生生活用水、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

用水、宗教场所生活用水、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

设施用水等，按照居民生活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 2.90元/m3执行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取消户表改造费

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

清理规范全省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

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函〔2021〕61号）规定严格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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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接入工程费用范围。“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

生的入网工程建设，由供水企业承担的部分，纳入企业经营成本；

按规定由政府承担的部分，应及时拨款委托供水企业建设，或者

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。”要求，在成本监审时已将建筑区红线至

公共管网接入工程费调整纳入供水成本中，故供水企业在新安装

或户表改造时，对建筑区红线外的有关材料费、安装费等费用，

不再向用水户收取户表改造费用；红线内的户表改造费用由（不

含原结算的普通水表）企业根据管道安装工程成本实际情况，与

用户协商，有关费用由用户承担。

（二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已缴纳环境保护税的，经供水企业核实确认后，不再收取污水处

理费。

（三）对芒市供排水有限公司一、二水厂供水服务范围内的

各用水类别执行同网同价，对截污管网未覆盖的，可暂不收取污

水处理费。

（四）低收入群体的认定由民政等部门认定。

（五）认真做好水价政策的宣传工作，提高市民和用户节水

意识，促进节约用水，保护水资源。

（六）严格执行价格（收费）公示制度，设立固定的公示栏

或公示牌进行水价标准公示，并载明价格投诉举报电话 12315。

四、执行区域和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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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区域：芒市供排水有限公司一、二水厂供水服务范围内

的各用水类别。

执行时间：本通知自 2023年 3月 1日起执行。原《德宏州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潞西市城市供排水价格的通知》（德

发改价格〔2010〕723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芒市城市供排水用水终端价格表

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年 3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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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芒市城市供排水用水终端价格表

用水类别 价格类别

调整后城市供排水终端价格 其中

备注阶梯水量分布

（m³/每月每户）

价格

（元/m³）
自来水价格 污水处理价格

居民生活用水

第一阶梯 水量 d 20 2.90 2.10 0.80 对家庭人口超过 4人且用水

没有用于商业用途的居民

户，每增加 1人，第一阶梯

月用水量增加 5m³、第二阶

梯月用水量增加 8m³

第二阶梯 21d 水量 d 30 3.95 3.15 0.80

第三阶梯 水量＞31 7.10 6.30 0.80

非居民用水

第一档 用水定额标准以内（含） 3.42 2.62 0.80 用水定额由水行政主管部门

合同供水企业依照《云南省

地方用水定额标准》，分类

具体核定。

第二档 超用水定额 30%以下（含 30%） 4.73 3.93 0.80

第三档 超用水定额 30%以上 6.04 5.24 0.80

特种行业用水

第一档 用水定额标准以内（含） 8.00 7.20 0.80 用水定额由水行政主管部门

合同供水企业依照《云南省

地方用水定额标准》，分类

具体核定。

第二档 超用水定额 30%以下（含 30%） 11.60 10.80 0.80

第三档 超用水定额 30%以上 15.20 14.40 0.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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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，州政府办公室，芒市人民政府，州财政局、

州民政局、州水利局、州生态环境局、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州市场监管局、州税务局。

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 3月 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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